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28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61號 

主旨: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度輔導建立品牌旅行業獎勵補助，補助經費額度

已用罄，自即日起停止受理 105 年度補助申請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11 月 25 日觀業字第 1053004822 號函辦理。 

2. 該局「輔導建立品牌旅行業獎勵補助要點」(以下稱該要點)105 年度

總經費新臺幣 900 萬元經費額度已用罄，依該要點第 8 點第 3 項:

「該要點依受理日期為審查先後順序，受理申請補助經費超出預算

額度上限時，該局即停止受理申請。」規定，自即日起至 105 年 12

月 31 日止停止受理 105 年度補助申請，106 年度該要點之補助申請，

自 106 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受理。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